
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青年團隊
參與志願服務活動實施計畫



申請期間自 107年3月15日至4月30日止

規劃可行的服務計畫，
從能力範圍內開始改變！

徵求107年『青年自組暑假服務團隊』
(以下簡稱青年自組團隊)

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青年團隊
參與志願服務活動實施計畫





教育部青年署 補助 青年自組團隊

• 申請對象：15至35歲，每隊6人以上。
(1位青年志工，只能參與1個青年團隊)
• 申請日期：3/15-4/30線上填報，4/30前紙本送件。
(報名網址-https://teamgysd.yda.gov.tw/index.asp)
• 申請方式：透過學校或青年志工中心。
(請擇一方式申請，送件、結案核銷皆由此單位處理)
• 服務時間：7月至9月。
• 補助經費：本島最高2萬元、離島最高3萬元。



申請方式-透過「學校」或「青年志工中心」
(請擇一方式申請，送件、結案核銷皆由此單位處理)

高中以上

學校

(至多申請15隊)

直轄市級青年
志工中心

(至少申請30隊)





107年青年志工中心設立一覽表

教育部
青年署

青年和平
志工團

1.北基金

2.新北連

3.臺中市

4.臺南市

5.高澎

6.宜蘭縣

7.花蓮縣

8.臺東縣

9.桃園縣

10.新竹區

12.南投縣

13.彰化縣

14.雲林縣

15.嘉義區

16家青年
志工中心

由
俊
逸
文
教
基
金
會
承
接

11.苗栗縣

16.屏東縣



財團法人俊逸文教基金會簡介

• 本會母體企業：勝利之聲廣播公司

• 姐妹台：電聲廣播電台

• 創辦人：李元華先生（字俊逸）

• 民國88年5月6日正式核准成立

• 捐贈新台幣1,000萬元作為本會基金

• 98年～：連續10年承接臺南市青年志工中心



健康路一段

俊逸基金會．臺南市志工中心
台南市中西區健康路一段22號

大
同
路

‧開車-中山高下
仁德交流道，往
市區方向走東門
路左轉林森路過
大同地下道可抵
達。
‧大眾交通工具-
可搭乘台南市公
車0右、5號或88
號在竹溪寺(健康
路)站下車，步行
約1分鐘可抵達



若青年團隊選擇
透過臺南市青年志工中心申請



107年青年自組團隊重要期程

6/10
(日)

臺南二中
(暫定)

團隊應事先洽妥受服務單位，並取得「受服務單位同意書」(如附件一) 」
始得提出申請，每 1 個受服務單位均應簽具同意書。



←受服務單位同意書
電子檔請至「南市青
年志工中心-子網」下
載使用。



▲「南市青年志工中心-子網」可從俊逸
文教金會左方按鈕快速進入。進入子網後
，請按左方按鈕「自組團隊文件下載」即

可下載107年受服務單位同意書電子檔

1

2

http://www.e-go.org.tw

3



107年臺南市青年團隊

【線上報名教學】



報名網頁：青年和平志工團



https://teamgysd.yda.gov.tw/index.asp



【註冊會員】請注意E-mail，會員登入之依據

申請人(隊長)一定要是
15~35歲之青年



【認證信確認】登入｢電子郵件｣，按下信件裡的 ｢連結｣
啟動帳號，完成加入會員！

啟動帳號



【會員登入】填寫註冊的E-mail及密碼登入

填寫上方【會員登入】資料，
再按下【確認送出】。



點選【青年志工報名】

點選左方【青年志工報名】開始填報申請資料



請依序完成資料填寫!

請依序完成資料填寫!

建議先下載word檔填
寫資料，再上網填報。

※ 因應資安需求，特殊字元[;‘--||<>()?*:%#&+“]
均不允許輸入，請切勿輸入！



【青年志工報名】填報隊長、指導老師、
服務計畫書。

團隊申請窗口想要由學校 或由
「臺南市青年志工中心」協助
提出申請(一經選定後，就不能再修改)

再次提醒隊長一定要是15~35歲之青年

【E-mail】部份為非必填。
【志願服務冊編號】若沒
有填「無」即可。



團隊成員中有未滿18歲者或指導
老師於服務期間會隨隊服務，此
欄位最好填一下，這樣指導老師
於服務期間的餐費才能報支。



【團隊成員】請填報團隊成員(限15~35歲)
新增

1.逐一填寫成員個資，資料內容
皆不得重複，重複即無法儲存。

2.隊長(1位)及5位團員須為15歲至
35歲青年，且每一位青年以參加
一個團隊為限。

3.未滿18歲青年要交家長同意書
(於6/10行前講習當天繳交)

臺南場行前講習預計6/10(日)下午於臺南二中舉辦(各隊派1人參加即可)  
*未滿18歲成員之家長同意書儘早收齊，講習當天帶來繳交給志工中心。

兩者非必填欄位

每填完一位成員按「新增」
繼續填寫，至少5位隊員。
(隊長資料無須重複新增)





【服務單位】請填報資料及上傳同意書

1.填寫預計服務單位資料，各欄位
資料需與受服務單位同意書相同。

2.若有2個以上之服務單位，請個別

「新增」填寫。

3.有關「受服務單位同意書」於

上傳時，務必先用印、再上傳
(用印範本請參考下頁簡報)

新增

指實際服務時間(不含
行前訓練及檢討反思)

填完按「新增」。



受服務單位同意書-用印範本

※將同意書印出，請受服務單位用印

(1)單位章(蓋章)─關防or圓戳章

(2)負責人(蓋章或簽名)
(3)聯絡人(蓋章或簽名)─職章or私

章or簽名(3擇1用印即可)

※有關「受服務單位同意書」給誰簽?
(1)原則以受服務對象之單位為主

(例如：受服務者為家扶兒童，就是給家扶

中心蓋章)

(2)活動辦理地點之單位

(例如：受服務者為東區及北區的國小孩童，

活動辦理地點在復興社區，可以給

復興里或是復興社區發展協會蓋章)



下載電子檔：受服務單位同意書
https://gysd.yda.gov.tw/gysd/ch/centers/index/index.php?wid=21&mid=132



https://gysd.yda.gov.tw/gysd/ch/centers/index/index.php?wid=21&mid=132



指實際服務時間(不含行前訓練及檢討反思)



每填完一項後按「新增」。



備註:活動之財產購置、設備維護、行政管理費、講師費及出席費等經費不予補助

附件7  補助經費編列標準參考表

項目 單價及說明

交通費

1.交通費補助額度最高以火車自強號來回計算，駕駛自用汽（機）

車或搭乘遊覽車者，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

級之票價報支，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、過路（橋）、停車等費用。

2.離島之交通費，須據實核銷，並檢附飛機或船票票根。

3.交通費領據得依本署補助學生參與會議或活動之交通費補助，按

實開支免附票根。受領人應本誠信原則，核實申請補助費，倘有

不法情事，將追究法律責任。

4.服務地點為公車無法到達之偏遠地區得租用遊覽車或計程車。

餐費 早餐：不超過50元/人，午餐及晚餐：不超過80元/人。

茶點費 不超過50元/人。

場地費 依活動規模及參與人次編列，並核實報支，最高補助1萬5,000元。

保險費 每人每天保額以不超過二百萬元為原則。

印刷費 活動手冊、講義、成果報告等印製，每份以不超過300元為原則。

事務機器租用、
文具耗材

辦理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租用及文具耗材，核實報支。





1.預算經費總計金額，會依據
經費概算金額，自行帶出總
經費金額。(無須填寫)
若總經費金額要修改，就必
須從「經費概算」修改預算
項目之內容。

2.本補助款為部分補助，活動
總經費應自籌20%以上。

3.服務台灣本島最高補助2萬
服務離島地區最高補助3萬

填完按「送出」



1.一定要編列保險費(補
助款或自籌支出皆可，核銷
時需檢附保險資料)
*未檢附者，取消獲補助資格。

2.經費概算需新增編列完成
後，「總經費申請管理」會
自行帶出總經費金額。



【總申請經費】請填報補助款、自籌款金額

填完後確定內容沒有問題再按「確定送出
審核」，否則一旦送出，則不能再做修改。
若要修改，必須等到6/5(二)補助結果出來
後，以「計劃變更」的方式去更改。





受服務單位同意書正本+網站系統列印附件資料
於4/30前送交志工中心(此指”送達”本中心的時
間、不以郵戳為憑）



全部資料填寫完後，需於網站上列印附件二、三、四併同每個

【受服務單位同意書】於4/30(一)前將紙本交至志工中心。

a.【補助計劃表】(附件二)

1

2

3

附件二

1

2

3

若經學校申請之青年團隊，
應先將申請資料送至協助
申請學校之學務處認章。



全部資料填寫完後，需於網站上列印二、三、四併同每個

【受服務單位同意書】於4/30(一)前將紙本交至志工中心。

b.【青年志工名冊】(附件三)

附件三

1

2

3



全部資料填寫完後，需於網站上列印二、三、四併同每個

【受服務單位同意書】於4/30(一)前將紙本交至志工中心。

c.【服務活動計畫書】(附件四)
且需隊長親筆簽名。

隊 長 親 簽 ! 。

1

2

3

附件四



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臺南市青年志工中心
(70052台南市中西區健康路一段22號)



其他配合事項-小叮嚀
一、參加行前訓練

通過申請之團隊(6月初公告)，需派1名代表參加行前訓練(包含授旗儀式)
預計辦理時間臺南場-6月10日(日)、地點：國立臺南二中(僅限臺南市青

年志工中心及臺南學校團隊參加)

二、未滿18歲之隊員需繳交「家長同意書」

隊員未滿18歲者需於行前訓練時，繳交家長同意書給志工中心。

前述家長同意書，年齡判別以107/7/1服務起始日為準。請隊長統一收

齊

未滿18足歲者之家長同意書後，於講習當日繳交給志工中心。

三、團隊旗幟及團服

團隊可獲得青年署發給之旗幟或布條，隊員可獲得團服1件(僅發給透過

志工中心申請之團隊)，服務時應懸掛或張貼旗幟或布條、穿著團服服務



其他配合事項-小叮嚀
四、服務計畫書不得重複申請

已獲得「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營隊計畫」或青年署其他專案經費補助者，

不得重複申請補助計畫。

五、計畫變更

1.若因颱風、地震、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，且經本署同意者外， 其餘應

於活動辦理日前 7 日至計畫網站進行變更申請，並通知學校或青年志工

中心於活動辦理日前於計畫網站審核。

2. 青年團隊成員變更申請，應將成員親自簽署之「團隊成員變更表」上

傳計畫網站，始能辦理變更。

3.受服務單位或服務時間如有變更者，應重新取得新受服務單位同意書

，並上傳計畫網站，始能申請變更。



今年核銷作業特別提醒─保險

• 活動場地及活動設計應注意安全性，服務
期間應為每位團隊成員投保保額100萬以上
之傷害保險，並視活動需求，投保公共意
外責任險，保險單據請於核銷時一併檢附
，未檢附者，取消獲補助資格。

資訊來源：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青年團隊參與志願服務活動實施計畫



今年核銷作業特別提醒─
自籌款項目之憑證

今年需繳回志工中心留存備查。

資訊來源：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青年團隊參與志願服務活動實施計畫



今年核銷作業特別提醒─成果照片

1 2 3

資訊來源：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青年團隊參與志願服務活動實施計畫



下載整份補助實施計畫
• 請至青年和平志工團網站

https://gysd.yda.gov.tw 「下載專區」
「加強青年志工服務補助作業要點」「教
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青年團隊參與志願服
務活動實施計畫」

• 實施計畫下載網址：

https://gysd.yda.gov.tw/ch/m8/
m8_02_index.php



專案經理 洪碧涓 手機：0911731399

專 員 林怡妏 電話：06-2157524分機43

E-mail：pi2231@yahoo.com.tw

地址：台南市中西區健康路一段22號（勝利之聲廣播公司）

【FB粉絲專頁】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臺南市青年志工中心

~臺南市青年志工中心 聯絡方式~ ~臺南市青年志工中心 聯絡方式~ 

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所屬青年志工中心！

請確實掌握相關時程，以維護自身權益喔！

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所屬青年志工中心！

請確實掌握相關時程，以維護自身權益喔！



現正報名中

兩天一夜
吃/住/交通免費

限15至35歲
青年參加
*自組團隊
隊長或隊員
優先錄取!!





http://www.e-go.org.tw/e-go/event_list.asp



接受志工訓練 (基+特) 成為法定合格志工



免費研習

場 次 研 習 日 期 研 習 地 點

東區
基訓4/14(六)全天、4/21(六)上午

特訓4/22(日)全天

長榮高級中學綜合大樓1樓簡報室

（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79號）

新營
區

特訓4/28(六)全天
育德工家行政大樓4樓視聽教室

（臺南市新營區健康路211號）

◆研習對象：年齡為15至35歲青年
◆研習日期：全天0800~1700、上午0800~1200、下午1300~1700

學員年齡須為15至35歲青年(以特殊訓練辦理日期為準，
民國72~92年次，滿15足歲、未滿35足歲者)



志工基礎訓練課程
臺北e大or實體(面授)課程(2擇1)

• 為配合資訊時代的來臨及便利有心成為志工者能
快速完成訓練過程，有關志工基礎訓練課程，建
議學員可先至臺北e大進行線上學習，於看完全部
課程後，可直接在網路上列印出基訓之「結業證
書」。

• 待獲得基訓結訓資格後，再視自己方便的時間，
報名參加志工中心開辦之特殊訓練課程。

• 【基礎+特殊】兩項訓練完訓後，學員可透過青年
志工中心向青年署申請核發「志願服務紀錄冊」



http://www.e-go.org.tw/tnyouth/youth_detail.asp?CateID=3&CateName=%A7%D3%A4u%B1%D0%A8|%B0V%BDm&News



http://elearning.taipei/mpage/home 「臺北e大」數位學習網



閱讀時間達720分鐘以上
測驗分數達70 分以上
問卷需完成
上傳認證時數

如何列印證明？




